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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7          证券简称：分众传媒          公告编号：2016-043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 2015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186 号），就问

询函提出的问题，公司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讨论及深入分析。现将问询情况回

复并公告如下： 

1、你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07%，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

费用同比下降 9.07%、19.10%、27.10%，你公司披露三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2014

年度计提了特别奖金。请剔除特别奖金的影响，分析本报告期三项费用的金额

及变动幅度是否与营业收入相匹配，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剔除特

别奖金后三项费用的变动的合理性。 

答复： 

（1）本报告期三项费用的变动幅度分析 

2014 年计提的一次性奖金 470,007,609.00 元，其中对销售费用的影响为

271,993,944.00 元，对管理费用的影响为 135,043,803.00 元，对营业成本的影响

为 62,969,862 元。剔除上述特别奖金的影响后，2014 年度的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分别为：1,629,807,702.94 元、404,264,117.46 元和-177,407,116.83

元。公司 2015 年的三项费用较 2014 年剔除一次性奖金后的三项费用相比较，变

动幅度及与营业收入的配比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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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长率 

销售费用 1,729,332,379.20 1,629,807,702.94 6.11% 

管理费用 436,324,004.60 404,264,117.46 7.93% 

财务费用 -129,330,393.90 -177,407,116.83 -27.10% 

营业收入 8,627,411,561.61 7,497,256,418.79 15.07%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20.04% 21.74%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 5.06% 5.39%  

注：上表中 2014 年度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已经剔除了一次性奖金影响。 

由上表显示，剔除特别奖金后，2015 年的销售费用较 2014 年增长 6.11%，

主要系销售费用与收入同步增长，且 2015 年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

2014 年剔除一次性奖金后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 

由上表显示，剔除特别奖金后，2015 年的管理费用较 2014 年增长 7.93%，

主要原因系员工薪酬福利及其他固定管理费用较2014年上升了4.9%， 且在2015

年因重组产生的合并范围内转让子公司所产生的相关税费约 1,050 万元所致。

2015 年的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与 2014 年剔除一次性奖金后的管理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例在稳定中且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相较于收入增长，管理费用主要

是相对固定的成本费用，受每年通货膨胀影响较大且基本和收入的增长相关度较

低。 

由上表显示，2015 年财务费用（主要是扣减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较 2014

年下降 27.1%，主要原因系：①2015 年公司为取得同一控制下子公司而支付了约

35.2亿元人民币导致银行存款余额减少以及 2014年末和 2015年内央行两次降息

引起的利息收入减少；②人民币汇率波动所产生的汇兑损失增加；两者共同作用

下导致财务费用较 2014 年下降 27.1%。 

（2）同行业比较 

分众传媒与可比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如下： 

单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销售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000793.SZ 华闻传媒 14.10 13.52 8.85 8.87 

002181.SZ 粤传媒 23.99 21.58 11.18 8.78 

002400.SZ 省广股份 6.07 7.49 2.29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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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销售费用率 管理费用率 

2015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4 年 

002712.SZ 思美传媒 3.08 2.80 4.13 3.61 

300058.SZ 蓝色光标 11.17 10.97 9.11 6.94 

300071.SZ 华谊嘉信 5.07 0.48 5.23 6.01 

300104.SZ 乐视网 8.00 7.17 2.38 2.57 

300113.SZ 顺网科技 19.98 22.23 25.96 31.80 

300392.SZ 腾信股份 1.57 2.24 1.98 2.69 

300431.SZ 暴风科技 28.66 34.92 23.66 27.21 

600633.SH 浙报传媒 12.22 12.52 13.90 13.61 

603729.SH 龙韵股份 1.57 3.15 4.24 3.95 

平均值 11.29 11.59 9.41 9.84 

分众传媒（剔除一次性奖金后） 20.04 21.74 5.06 5.3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如上表，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的平均值 2015 年相比

2014 年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剔除一次性奖金后，本公司的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

用率 2015年相比 2014年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本公司的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

同时，同行业不通的上市公司之间横向对比，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也存在差

异，主要是因为分众传媒与可比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和经营模式不完全相同，可

比上市公司彼此之间经营的业务和经营模式也不完全相同，详细如下：第一，分

众传媒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为生活圈媒体的开发和运营，业务聚焦，而可比上市

公司中的华闻传媒、省广股份、粤传媒、浙报传媒、蓝色光标等除经营广告媒体

业务之外，还经营其他业务；第二，分众传媒拥有自己的广告媒体资源，而思美

传媒、龙韵股份等公司主要从事广告代理业务，自有广告媒体资源较少。 

基于财务费用与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关，相近行业的上市公司因资本策略不同

财务费用/营业收入的比值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未就本公司的财务费用率与同

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费用率不具备可比较性。 

综上所述，剔除特别奖金的影响，本报告期内三项费用的金额及变动幅度是

与营业收入相匹配，剔除特别奖金后本公司的三项费用的变动是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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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你公司楼宇视频媒体数量增加约 1.5 万台，框架媒体版位数

增加约 20 万个，但楼宇媒体的折旧费用却减少约 3,253.59 万元，请结合新增楼

宇媒体的采购价格、提足 5 年折旧仍继续使用的楼宇媒体数量、公司资产折旧

政策的连续性等说明在资源数量上升，租赁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折旧费用较上

年有所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1）本公司固定资产主要由媒体固定资产构成，其中媒体固定资产主要包

括楼宇视频媒体固定资产（即 LCD 等液晶屏幕等）以及框架媒体固定资产（即

镜框）；近年来 LCD 等液晶屏幕单价处于下降趋势，框架的单价较为稳定，同时，

LCD 等液晶屏单价远高于框架。随着近几年 LCD 液晶屏采购单价的逐年下降，

2015 年楼宇视频媒体的平均采购单价下降到 1800 元人民币左右；除新增 1.5 万

个楼宇视频媒体资源版位外，本公司还更换了 1.2 万台旧的视频媒体设备；以上

两项共计增加楼宇视频媒体固定资产原值近 4,903.45 万元。框架媒体的平均采购

单价约为 80 元左右，2015 年公司新增框架媒体版位购买近 20 万个镜框，同时

并更换 6.7 万台旧镜框；以上新增的 26.7 万个框架媒体相应增加固定资产原值

2,136.06 万。两者合计对 2015 年的折旧费用的影响为增加近 713.60 万元。 

（2）本公司对于楼宇视频媒体资产按照 5 年期限直线法计提折旧，残值为 0。

报告期内，本公司对于媒体固定资产的折旧政策和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由于楼

宇视频媒体资产的折旧年限虽然为 5 年，但实际保养情况较好，且经过对屏幕的

镜框的更换和少量零部件的简单更换维修，往往 5 年提足折旧后能继续使用直到

无法维修后方进行报废。由此，本公司存在较多已经折旧完毕但尚在使用的楼宇

视频媒体资产，2015 年内，已经折旧完毕但尚在使用的楼宇媒体固定资产的原

值增加约 2.33 亿元，在 2015 年内约减少 3,967.19 万元的折旧费用。 

综上，由于 2015 年度媒体资源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单价较低的框架媒体的增

加，并且 LCD 等液晶屏设备近年来单价处于下降趋势，同时媒体资源的实际使

用寿命长于折旧的年限，造成了在媒体资源数量增加的情况下，其折旧费用反而

较上年度减少约 3,253.5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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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年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其他应付款余额同比分别增加1468%、

416%，增长幅度较大，你公司解释原因为确认待募集配套资金所致。请结合你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安排进一步解释上述应收和应付款项增长的原因，并

说明截至到目前，2015 年末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的收回进展情况。 

答复： 

2015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及其他应付款余额同比分别增加 1468%、

416%，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新增待募集配套资金 4,860,797,464.35 元，

其他应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新增应付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FMCH”）4,930,200,000.00 元。剔除上述原因后，其他应收款余额同比下降

69.33%，其他应付款余额同比下降 2.52%。 

（1）其他应付款 

根据公司 2015 年 8 月 31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置出资产作价 88,000.00 万元，

置入资产作价 4,570,000.00 万元，两者差额为 4,482,000.00 万元。 

该差额部分由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自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处购买。其中，向除 FMCH 以外的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89%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按照 10.46 元/股的发行价格，即向除 FMCH 外其余

交易对象发行 381,355.64 万股）；向 FMCH 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分众多媒

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1%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 4,930,200,000.00 元（即

44,820,000,000.00 元*11%）。截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受制于国家外汇调控的影

响，上述款项支付了 10 亿元人民币，公司计划于近期将余款在国家外汇管理局

和人民银行跨境办的窗口指导下全部支付完毕。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剔除应付 FMCH 的 4,930,200,000.00 元，其他应付款余

额为 1,148,747,471.47 元，较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其他应付款余额减少

29,660,514.02 元，下降 2.52%，主要原因是：1）清理应付关联方减少其他应付

款约 5,800.98 万元；及 2）预提销售业务费增加其他应付款约 2,505.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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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中新增待募集配套资金 4,860,797,464.35 元系由反向购买合并抵

消所产生。根据反向购买会计处理原则，法律上的母公司（即：七喜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七喜控股”）长期股权投资 45,700,000,000.00 元的抵消过程如下： 

单位：元 

七喜控股原股本 302,335,116.00  89%差额部分对应的新增股本 3,813,556,382.00  

七喜控股原资本公积 66,092,177.13  新增股本溢价 36,076,243,618.00  

七喜控股原留存收益 511,572,706.87  待募集配套融资  4,930,200,000.00  

小计 880,000,000.00  小计 44,820,000,000.00  

根据公司 2015 年 8 月 31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

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扣除

本次重组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分众传媒（中国）控股有

限公司的现金对价（4,930,200,000.00 元），若仍有剩余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1%。 

根据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七喜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37 号），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439,367,311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6 年 3 月 25 日，公司实际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52,525,252 股，其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96,868,686 股、国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30,303,030 股、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29,494,949 股、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26,717,171 股、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25,757,575 股、上海积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 25,252,525 股，以及北京京

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18,131,316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9.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89.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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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其中扣除项包括： 
 

承销费用 138,850,000.00  

发行新股验资费用 100,000.00 

登记费用 252,525.25 

即，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860,797,464.35 

上述事项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2183 号验资报告验证。因此，截至审计报告日（2016 年 4 月 20 日），已完成

上述配套融资。所募集资金（扣除本次重组中介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不足以支付 FMCH 4,930,200,000.00 元对价的部分，公司以自将有资金补足

该差额，故于资产负债表日冲减净资产 69,402,535.65 元；并按照期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 4,860,797,464.35 元记入其他应收款-待募集配套资金。由于配套融资已

完成，故截至 2016 年 5 月 30 日，上述应收款项已经全额收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剔除应收待募集资金净额 4,860,797,464.35 元，其他应

收款余额为 101,031,910.70 元，较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减少

228,428,742.39 元，下降 69.33%，主要原因是：1）2014 年末应收关联方的款项

280,091,475.75元已于 2015年内全部收毕从而减少其他应收款约 2.8亿元；及 2）

2015 年因《重大资产置换协议》待收广州七喜集团有限公司置出资产相关费用

40,499,665.08 元，从而增加其他应收款 4,049.9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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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公司因投资楼宇媒体形成商誉 1.15 亿元，且 2015 年期初和期末的商

誉余额均为 1.15 亿元，请说明你公司投资楼宇媒体形成商誉的具体情形、2015

年投资楼宇媒体未新增商誉的原因，并说明 2015 年对上述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

具体计算过程。 

答复： 

（1）商誉的形成 

本公司投资楼宇媒体形成商誉系由企业自 2004 年 4 月起合并收购形成。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商誉账面原值列示如下： 

单位：元 

所属板块 公司名称 形成年份 商誉账面原值 

楼宇 上海享乐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2011 年 34,887,701.76 

楼宇 
宁波江东龙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肥框众

广告有限公司、厦门红鑫海岸广告有限公司 
2010 年 15,452,981.00 

楼宇 驰众哈尔滨、沈阳万海千洲 2010 年 10,927,991.00 

楼宇 上海框架广告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2011 年 10,123,457.00 

楼宇 重庆戈阳分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05 年 9,115,178.85 

楼宇 郑州分众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2007 年 5,154,222.26 

楼宇 深圳边界楼宇广告有限公司 2005 年 4,026,706.00 

楼宇 沈阳分众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2005 年 3,782,761.74 

楼宇 四川分众传媒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2008 年 3,724,100.00 

楼宇 天津市分众彤盛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2005 年 2,925,312.38 

楼宇 上海框架广告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2011 年 2,474,831.00 

楼宇 东莞市分众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2006 年 2,427,453.25 

楼宇 山西分众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2011 年 2,332,044.84 

楼宇 云南分众传媒有限公司 2004 年 1,970,314.87 

楼宇 南京分众传播广告有限公司 2004 年 1,515,464.27 

楼宇 青岛海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1 年 1,459,381.00 

楼宇 上海乾健广告有限公司 2004 年 1,394,069.88 

楼宇 其他公司 自2004年4月起 712,859.71 

楼宇 沈阳聚众目标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06 年 660,080.04 

合计 115,066,910.85 

（2）2015 年投资楼宇媒体未新增商誉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

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该确认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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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本公司没有外部收购楼宇媒体资产，因此，2015 年投资楼宇媒

体无新增商誉。 

（3）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计算过程 

根据商誉减值测试基本准则相关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

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由于商誉难以独立产生现金流量，应当结合与其相

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如上表，这些被收购公司的媒体资源

业务已经被整合入本公司楼宇板块媒体网络体系中，楼宇板块成为与商誉相关的

资产组。本公司通过报告期内楼宇板块归集的利润总额和经营性现金净流量数据

对商誉的减值测试进行认定。具体数据如下表列示：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楼宇板块营业收入 6,945,208,130.70 6,155,923,431.27 5,592,112,693.98 

营业收入总额 8,627,411,561.61 7,497,256,418.79 6,674,514,153.47 

楼宇板块占收入总额比率  80.50% 82.11% 83.78% 

楼宇板块利润总额 3,735,390,508.54  2,540,834,562.45 2,131,591,493.74 

利润总额 3,967,955,684.39   2,948,287,958.28  2,391,821,694.05  

楼宇板块占利润总额比率 94.14% 86.18% 89.12% 

经营性的现金净流量   2,476,280,679.62  2,169,292,529.89 2,645,969,299.83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生活圈媒体的开发和运营，主要产品为楼宇媒体（包含楼

宇视频媒体及框架媒体）、影院银幕广告媒体、卖场终端视频媒体等。上表数据

指标显示，本公司的利润总额主要来源为楼宇媒体，楼宇媒体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主要原因为：（1）广告行业的近年来的自然增长趋势；（2）公司在楼宇媒体上的

超高市场占有率带来的市场定价和议价能力；（3）公司楼宇媒体资源的不断增长；

（4）楼宇媒体良好的广告、促销效果；（5）新技术或创新的运用使得楼宇媒体

的产品促销功能增强。 

综上，截至 2015 年末本公司楼宇媒体业务发展情况良好，且预计未来盈利

能力将稳步增长，因此，本公司认为，2015 年末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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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你公司 2013 年 5 月 23 日从美国 NASDAQ 市场退市，2014 年一次性计

提了约 4.7 亿元作为私有化退市到准备 A 股上市的特别奖金，2015 年 12 月 29

日，你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在国内上市。请说明你公司在 2014 年计提特别奖

金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1）2014 年计提特别奖金的原因 

2014 年，本公司考虑到在 2012 年筹备私有化退市、2013 年正式退市、2014

年筹备 A 股上市期间，管理层及员工对公司稳定过渡及良好经营做出的卓越贡

献，本公司给予员工特别奖励，因此在 2014 年计提了特别奖金 47,000.76 万元。 

（2）计提特别奖金的合理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

际发生的短期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2014年计提特别奖金 47,000.76万元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１）特别奖金的发放对象为本公司的员工，这些员工均为公司进行服务； 

２）开始确定回归 A 股并开始实施 A 股上市计划的时间发生在 2014 年； 

３）以上获得了当时分众传媒及其股东的审议批准； 

４）公司依据本次奖金发放对象的服务部门进行了合理归集分配； 

５）特别奖金在期后大部分已经支付，剩余尚未支付部分系员工为合理筹划

个人收入所得税、公司为稳定员工等原因而做出的分期支付规划。 

上述特别奖金的情况及截至 2016 年 5 月 30 日的支付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2014 年计提特别奖金-损益科目 2014 年计提金额 已支付金额 还未支付余额 

主营成本 62,969,862.00 60,799,811.00 2,170,051.00 

销售费用 271,993,944.00 175,087,071.00 96,906,873.00 

管理费用 135,043,803.00 124,228,581.00 10,815,2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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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计提特别奖金-损益科目 2014 年计提金额 已支付金额 还未支付余额 

合  计 470,007,609.00 360,115,463.00 109,892,146.00 

由于本次的特别奖金属于特殊时期的特别事件（退市再上市），在可预测的

未来，本公司不会再遇到此类特别事件，因此亦不会发放类似 2014 年的特别奖

金。 

因此，本公司认为 2014 年计提特别奖金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该项特别奖金的确认是真实合理的。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30 日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5月2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186号），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公司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讨论及深入分析。现将问询情况回复并公告如下：
	1、你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07%，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同比下降9.07%、19.10%、27.10%，你公司披露三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度计提了特别奖金。请剔除特别奖金的影响，分析本报告期三项费用的金额及变动幅度是否与营业收入相匹配，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剔除特别奖金后三项费用的变动的合理性。



